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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9号文规定，广东省自学考试考籍管理业务统一通

过《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办理。使用该系统后，办理

转考、免考、数据更正等程序将有较大的调整，现将惠州市

转考、免考、合并准考证及数据更正办理办法通知如下，请

考生相互告知。 一、考生须凭准考证和密码（忘记密码的考

生可通过“修改考生密码”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设置新

密码一次）自行登陆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网址： http://www.stegd.edu.cn/selfec/Indexks.jsp）提

交办理相关业务的申请。 二、申请步骤和方法： （一） 合并

准考证 考生登录系统，通过系统中的考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

的“合并准考证号”提交申请后，到市考办提交准考证、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办理合并准考证号后，考生原准考证

号不能再使用。 （二） 转考 1、外省转入 （1）考生按照新

生报名的要求办理报名手续，取得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

考证。 （2）考生登录系统，通过考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中

的“查询转入档案”查实我省考办已经收到考籍档案，并记

下自己的外档号，然后向市、县（区）考办提交转出省准考

证、我省准考证、身份证和转出省考办的证明及课程合格证

书等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2、转出外省 （1）、考生登

录系统，通过考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中的“转出外省申请”

提交申请后，向市考办提交准考证、身份证等有关材料的原

件及复印件。 （2）、省考办审核后，向转入省考办寄出考



生的考籍档案。考生登录系统查询审核结果后，持市考办打

印的《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考籍档案转出通知书》

到转入省办理有关手续。 （三）免考 考生登录系统，通过考

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中的“免考申请”提交申请后，向市考

办提交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书和成绩表的原件及复印件

。如成绩表需从本人档案中复印，需在复印件上签署意见，

并加盖公章。 （四）考籍更正 1、基本信息更正 考生登陆系

统，通过考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中的“考籍更正申请”提交

申请后，向市考办提交准考证、身份证、户口簿和户口所在

地派出所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成绩更正 （1）考生登陆

系统，通过考籍和转免考管理模块中的“考籍更正申请”提

交申请后，向市考办提交准考证、身份证、课程合格证书或

成绩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注意：考生若办理实践环节考

核课程（含毕业论文）或委托开考课程的成绩更正，须通过

主考学校模块中的实践环节考核成绩更正功能，向主考学校

提出申请。） 三、考生办理了合并准考证号、转考、免考、

考籍更正等业务的网上申请后，向市考办提交材料的时间为2

月-5月每个月的10日和8-11月每个月的10日，如遇该天是周六

、日，则顺延至周一办理，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考生办理合

并准考证号、转考、免考、考籍更正等手续登记时，市考办

验核考生材料，原件均退回考生。 四、申请结果查询时间和

方式 在办理手续的50个工作日后考生可自行登陆系统查询审

核结果。 （温馨提示：申请上半年毕业的考生，必须在5月1

日前办妥转考、免考、考籍更正手续；申请下半年毕业的考

生，必须在11月1日前办妥转考、免考、考籍更正手续。 考生

可登录惠州市教育考试中心网站（网址：www.hzkszx.com）



，及时了解惠州市自学考试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